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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审判”，司法公正的无形杀手

[ 作者 ] 袁彬 

[ 单位 ]  

[ 摘要 ] 实际上，“媒体审判”对社会危害不仅国内受到普遍关注，而且在国际上也广受注意。也正因为“媒体审判”对司法的不良影

响，联合国曾拟定《新闻自由公约草案》，指出对十种情况“应予法律明文规定之必要惩罚”，其中就包括“妨害法庭审判之公正进行

者”。 

[ 关键词 ] “媒体审判”;司法公正

       “媒体审判”是一个老话题了。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试着提出一些应对措施。但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

然没有解决，并仍经常受到人们的诟病。对媒体审判，有不少人进行了界定，如“媒体审判”就是新闻媒介超越法律的规定，越俎代庖，

以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所谓“媒体审判”，就是在法院作出判决前，新闻媒体对案件进行大量报道，使得公众对

案件的关注度超乎寻常的热烈，并因此对案件形成相对稳定的看法等。但从根本上来说，“媒体审判”是在法院判决前对案件进行定性，

把媒体自己对案件的理解强加给公众。对于“媒体审判”的影响，人们大多认为是消极的，持一种否定态度。如有人认为“媒体审判”是

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是对受害人的再一次伤害；也有人认为“媒体审判”的最大危害在于违法，认为媒体的报道造成

了一种法律规定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法定的嫌疑人权利可以理会也可以不理会，受害人的正当权益可以重视也可以漠视那样一种舆论

环境。不过也有人认为“媒体审判”的影响不值得大惊小怪，认为“媒体审判”只是为了表达一种对犯罪行为的“义愤”，并认为对于这

样令人发指的罪行，这样罪大恶极的坏人，群众表示义愤还不行？也有人认为，“媒体审判”，有利于推动司法机关正确办案。还有人认

为，我国不实行陪审团制度，审判大权掌握在有专业水平的法官手里，媒介报道不会影响审案。甚至有人认为，制止“媒体审判”的呼

吁，恰好体现了法官对自己把握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能力的不自信。而一个不自信的人，能指望他会行使好最重要的审判权么？从这

点看，批判“媒体审判”，是为了掩盖法官能力的低下。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种疑惑，即“媒体审判”到底会不会对司法人员产生影响？

如果会，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影响，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对此，笔者以为，从客观公正的角度看，“媒体审判”对司法人员的影响主要是一

种消极的不良影响。首先，“媒体审判”不同于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公民行使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这项权利的重要途径，是公

民言论自由权通过传媒的实现，必须受到保护和尊重。但“媒体审判”不一样，它不是针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也不是在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案件之后进行，甚至有些媒体报道依据的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事实，而且“媒体审判”中媒体的报道根本不是客

观公正的。少数媒体所追求的是什么？是事件的轰动效应，而不是事件的社会意义；是卖点、是“眼球经济”，而不是公益、公共领域的

建构；他们所盯住的只是读者手中所持的“货币选票”，而不是媒体在民族走向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中应尽的培育有民主意识、法治意识

的公民责任。如被媒体称为“五毒书记”的张二江，明明只是与107个女人有染，一些媒体为了和水浒108将联系起来，就把他的老婆也算

进去，成了“他与108位女人有关系”。其次，“媒体审判”会对司法人员造成一种不良的心理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

面，媒体对案件事实的报道会对法官认定事实产生直接的不良影响，容易产生个人偏见。这种个人偏见产生的原因有：（1）首因效应，

即在个人认识的过程中，首次获得信息对印象形成起很大作用。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会使法官留下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会使法官对后面的

审理带上一种主观色彩，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性。（2）晕轮效应，也称光圈效应，即“以点概全”。个体对他人的认知判断主要是根据

个人好恶得出的，如果一个人被标明是“坏”的，就被一种“坏”的光圈笼罩着，他所有的品质都会被认为是坏的。而媒体对案件的不实

报道容易导致法官形成这种“坏”的光圈，从而作出对嫌疑人不公的判决。另一方面，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会通过“民愤”等形式间接对法

官审判产生不良影响并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媒体审判”的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1）媒体负面报道形成的公众不良心理预期会损害

司法机关的威信。由于公众与司法机构两者对案件所掌握信息的不对称，使大众媒体扮演了一个告知公众案件信息以平衡双方不对称信息

的中介者的角色，而法律行业高度的专业性，更加深了社会公众对媒体信息的依赖。因而在媒体对案件报道评论的影响之下，公众根据



“媒体审判”的结果对司法判决在公布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预期，这种预期是媒体影响的结果，体现了公众对案件的意见与看法，

同时也指导着他们对司法机构的认知（形成一种司法机构应该如何判决的判断）。而一旦案件判决的最终结果与其预期不符，公众对司法

机构的心理认知也就会随之改变，使司法机构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与地位和既有的认知产生出入，而这种认知的出入显然会使公众对司法机

构的看法趋于负面，进而对其产生一种新的、负面的认知，这种认知又会使公众对司法机构今后的表现形成新的、负面的预期，如果这种

负面预期成为一种常态的话，那么就会对公众针对司法机构的行为与言论构成新的指导，逐步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系统的信任。（2）

媒体报道后的“民愤”会造成法官的心理压力，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媒体审判”通过对“公众意见”这个变量的影响改变了“司法审

判”这个常量对于民愤对法官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刑法中，民愤是一个很重要的刑事政策。民愤的大小会影响法官对案件的最终

处理结果，至少对量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法官有可能在媒体的影响下滥用或者错用这一自由裁

量权。事实上，在媒体煽动下产生的民愤并不真实。二是法官判案会考虑案件在社会上的接受程度，而民愤是影响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对于“媒体审判”，审判机关会有后顾之忧：媒体早已盖棺定论，倘若判轻了，审判机关又如何向社会公众交代？这种忧虑所产

生焦虑情绪会对法官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而缓解这种心理压力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顺应民愤，以求心理平衡。而这就会造成案件判决的

不公。除此之外，媒体本身以身试法还会使社会公众在心理上产生对法律的错误认识，以法不责众作为自己行为的心理挡箭牌，从而不利

于法制观念的建立和民主意识的形成。实际上，“媒体审判”对社会危害不仅国内受到普遍关注，而且在国际上也广受注意。也正因为

“媒体审判”对司法的不良影响，联合国曾拟定《新闻自由公约草案》，指出对十种情况“应予法律明文规定之必要惩罚”，其中就包括

“妨害法庭审判之公正进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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